
第三章 谈判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

3.1、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在仙鹤镇、魏城镇的金柏村、青龙村、石龙村、和阳村和莲花村，推广新型肥

料和复合肥施肥技术，开展粮食单产提升行动，挖掘单产潜力，打造高产攻关示范样板，带

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和效益提升。示范面积 1万亩。

3.2、采购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9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90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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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技术参数及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缓释肥料



参数性

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1、N≥43.0%（连续浸提法：24 小时释放率 N≤10%；

28 天释放率 N≤60%）；

2、产品为颗粒状；粒度（1.00mm-4.75mm）≥90%（主

要原料：尿素、异氰酸酯）；

3、包装规格：10千克/袋。

标的名称：复合肥

参数性

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1、氮、磷、钾（ N+P 2 O 5 +K 2 O）的质量分数≥4

0%。其中：N≥23、P 2 O 5 ≥11、K 2 O≥6）。

2、氯离子的质量分数≤15%；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

率≥60%。

3、产品为颗粒状；粒度（1.00mm～4.75mm）≥90%

4、包装规格：40千克/袋。

5、执行标准：GB/T15063-2020

3.4、商务要求

3.4.1 交货时间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5 日

3.4.2 交货地点和方式

采购包 1：

采购人指定



3.4.3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4.4 支付约定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供货完成经采购人组织验收合格后且采购人收到成交供

应商开具的等额合规发票及报账凭证资料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 95.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在验收合格之日算起的 180 个日历天，成交供应商无任

何违约行为的按照流程无息及时支付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 5.00%。

3.4.5 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和《绵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履约验收管理的通

知》(绵财采〔2019〕22 号)文件的要求进行验收；同时按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的质量

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定进行验收。

3.4.6 包装方式及运输

采购包 1：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

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

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7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采购包 1：

按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执行

3.4.8 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按相关文件执行

3.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1、本次招标产品的技术参数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以肥料登记证或备案登记证明上标

注数据和提供生产厂家出具的近 3个月的有效检验检测报告中标注的数据为准，不允许负偏

离，否则作无效投标。 2、投标产品须提供近一年内的具有 CNAS 或 CMA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

具的检验（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3、报价要求：本项目的预算资金将全部用于购

买以上两种肥料，最终将根据供应商所报单价来确定实际供货数量。供应商报价后评审专家

将根据各供应商所报单价及项目的预算金额进行计算和核实，复合肥和缓释肥料的数量比例

为 4：1，不符合数量比例要求的为无效报价，同时超过单价最高限价的也为无效报价（缓

释肥料：最高限价 4900 元/吨;复合肥：最高限价 3775 元/吨）单价报价保留两位小数（实

质性要求）。 4、合同签订：中标供应商在签订合同之前，提供投标产品《肥料登记证》（备

案证明）和检测报告的原件备查。（实质性要求） 5、履约要求： 1）.对产品实行售后“三

包”服务制度。 2）.供应商必须确保供应货物的质量和时间,如货物质量出现问题和未按约

定时间供货,采购方有权解除本合同,采购人有权拒付货款并要求退货,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和

费用由中标方承担。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成交供应商当事人和负

责人的法律责任（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实质性要求）。 3）.双方签

订采购合同后,按采购合同的质量要求、交货时间、地点进行供货,成交供应商交货时采购人

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检查验收,并现场随机抽取样品三份,由双方授权代表(须持有供应商出具

的书面委托书))签字盖章进行封存,双方各保存一份至该产品农业生产周期结束,一份送质

检部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须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或者国家(行业)标准,并作为产品质量仲裁

和货款支付依据(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支付)。 4）.如货物质量出现问题,采购方有权解除本合

同,采购人有权拒付货款并要求退货,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6.供货

要求：在采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25 个日历天内完成交货。（投标供应商需单独提供承诺

函，格式自拟，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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